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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碳”目标下二氧化碳海底地质封存
在中国的发展潜力及建议
宋爽，韩建波，陈虹，杨文超*

摘要 以二氧化碳海底地质封存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作用为切入点，分析了近年来二氧

化碳海底地质封存的国内外发展动态。中国在地质结构特点、沿海产业布局等方面具备发

展二氧化碳海底地质封存的优势。国外大量的工程应用证明了该技术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国内近年来也启动了工程实践。二氧化碳海底地质封存已纳入国际公约管辖范畴，部分发

达国家已建立专项管理制度。结合“双碳”目标下中国对发展二氧化碳海底地质封存的整体

定位，阐述了未来可能面临的挑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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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大连 116023

2015年通过的《巴黎协定》确定，“把全球平均

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低于 2℃之内，

并努力将气温升幅限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 1.5℃
之内”[1]。2020年 9月 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

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提

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

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年前达

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2]。2014
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不包括土地利用、土地

利用变化和林业）为123.01亿 t二氧化碳当量，土地

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的温室气体吸收汇为

11.15亿 t二氧化碳当量，考虑温室气体吸收汇后，

温室气体净排放总量为 111.86亿 t二氧化碳当

量[3]。这意味着实现碳中和需要匹配有效的碳汇手

段。自然碳汇受制于植物生长规律和占地面积，固

碳量提升空间有限。因此，在实现碳中和目标的过

程中必须匹配人工碳汇技术，为大规模碳减排、按

期达成碳中和目标提供保障[4]。二氧化碳捕集与封

存（CO2 capture and storage, CCS）是联合国政府间

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推荐的稳定大气中温室气体

浓度的技术手段[5]，应意识到二氧化碳海底地质封

存对于中国实现碳中和的战略意义，做好相关的技

术储备和政策管理体系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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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CS技术简介及其主要封存方式

CCS是指将二氧化碳从工业或相关排放源分

离输送至封存地点，将其长期与大气隔绝的过程[5]。

主要包括 3个阶段和 4种路线，3个阶段是指二氧

化碳的捕集、运输和封存，4种路线包括 CCS的可

行性研究、前端工程设计、示范工程及商业规模。

封存空间的选择是CCS大规模应用的前提。根据

国际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发

布的《能源技术展望 2020》报告，在可持续发展情

景下，二氧化碳捕集量将逐年升高，封存量也随之

升高，预计到 2070年，6.7 Gt化石燃料产生的二氧

化碳将被捕集，6.6 Gt二氧化碳将被封存于地下，

封存比例为98.5%[6]。

适合二氧化碳封存的地质结构既存在于陆地，

也存在于海底。根据 IPCC发布的《二氧化碳捕集

和封存》特别报告，CCS封存技术可概括为地质封

存和海洋封存[5]。二氧化碳海底地质封存属于地质

封存的类型之一。海底地质结构因远离蓄水层，且

具有岩石盖层和表层海水的压力及阻隔，局部风险

降低[7]。相较于陆地封存，二氧化碳海底地质封存

具有封存潜力大、不占用陆地资源、对人类健康和

安全影响较小等优势。二氧化碳海底地质封存主

要有 3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在油气开发的晚期开

展二氧化碳强化采油/二氧化碳驱油（CO2-en⁃
hanced oil recovery, CO2-EOR），第 2种方式是在油

气田枯竭之后开展纯粹的二氧化碳封存。这 2种
方式都要利用油气开发后遗留的空间来封存二氧

化碳。第 3种方式是利用油气田的设备将二氧化

碳封存到油气田附近的咸水层中。目前国内外应

用较多的是利用油气田开采空间实施封存。

2 中国发展二氧化碳海底地质

封存的主要优势

根据 IEA分析，二氧化碳封存场所的选址可能

成为未来推进CCS的重要制约因素。从地质结构

特点、沿海产业布局等方面看，中国具有显著的发

展二氧化碳海底地质封存的优势。

2.1 近岸海底地质结构适宜大规模封存

全球陆上二氧化碳理论封存容量为6万亿~42万
亿 t，海底理论封存容量为 2万亿~13万亿 t。中国

地质封存潜力约为 1.21万亿~4.13万亿 t[8]，封存潜

力较大。原国家海洋局于 2008年启动“中国二氧

化碳海底封存能力评估与风险控制技术预研究”公

益性项目，对中国近海 11个大型沉积盆地封存容

量及适宜性进行了初步评估，结果表明，中国近海

沉积盆地的封存总容量约为 2.5万亿 t，其中，珠江

口盆地、东海陆架盆地、渤海盆地具有良好的封存

适宜性[9]。

2.2 重点减排地区和行业密集分布在沿海

中国工业发达城市多聚集在东部沿海地区，根

据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分布情况，东北工业经济区、

京津冀经济区、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珠江三角洲地

区等是二氧化碳排放空间格局的重点地区[10]，基于

重点区域开展封存工作将大大提升减排效果[11-12]。

封存潜力较大且具有较好封存适宜性的盆地恰好

位于这些重点区域的临近海域，如南黄海盆地、珠

江口盆地、东海陆架盆地、渤海盆地[13]，体现出中国

开展二氧化碳海底地质封存研究的地理优势。此

外，中国沿海地区碳排放具有高度的产业集中

性[14]，以火力发电为例，仅沿海市县火力发电厂产

生的二氧化碳就约占全国碳排放的 10%[15]，利用海

底地质条件在火电厂加装CCS设施可为电力行业

绿色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2.3 海上油气勘探开发为封存提供了良好基础

二氧化碳海底地质封存的建设和运行成本较

高，降低成本的一个有效途径是利用现有的油气勘

探的资料和设备用于二氧化碳封存的选址和工程

设计。如果将现有的平台、钻井、管线等设备经适

当改造后应用于二氧化碳运输和封存，则离岸封存

的基建成本不仅会显著降低，而且建设工期也会缩

短。因此，开展二氧化碳海底地质封存示范工程选

择封存场地时，可优先考虑利用现有的油气田。中

国大陆海岸线长度约为 1.8万 km，海域总面积约为

473万 km2，近海石油地质资源和天然气地质资源

丰富，近海石油地质资源量为 1.074×1010 t，天然气

地质资源量为 8.1×1012 m3。近岸海域海上开发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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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的油气田众多，截至 2013年，中国已投入海上

开发油气田 90个。渤海油田是国家重要的能源基

地，现有在生产油气田 42个[16]，可为二氧化碳海底

地质封存提供大量的场所。

3 国内外二氧化碳海底地质封存

技术发展与实践

3.1 国外典型案例

挪威、英国、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及地区已将

CCS视为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效措施并开展大

量相关示范工程研究，重点包括场地封存潜力、泄

漏情况监测、环境风险评估等方面。以下对典型项

目从全链条工程实践、安全风险评估及跨境运输 3
个角度展开分析。

1）全链条工程实践。挪威 Sleipner项目与

Snohvit工程，日本苫小牧（Tomakomai）CCS示范项

目等都属于全链条的二氧化碳海底地质封存工程。

Sleipner天然气田工程是世界上首个二氧化碳海底

地质封存工程，该工程采用近海咸水层封存技术。

自 1996年投产以来，该项目年封存量约 100万 t二
氧化碳，期间，欧盟对该工程进行了 6次大规模监

测，结果显示该区域封存状态安全稳定。2008年，

Snohvit工程投入使用，二氧化碳年封存量约为 70
万 t[5]。苫小牧 CCS示范项目是日本首次进行的大

规模二氧化碳捕集、封存、监测全链条CCS项目，该

项目采用“一深一浅”2个离岸储层进行封存，深储

层位于海床以下约 2400~3000 m处，浅储层位于海

床以下约 1000~1200 m处[17]。截至 2019年底，该项

目已按计划完成注入二氧化碳0.3 Mt[18]。
2）安全风险评估。二氧化碳海底地质封存存

在一定泄漏风险，对该技术开展环境与安全风险评

估至关重要。欧盟ECO2项目（EU project ECO2）及

STEMM-CCS 项 目（Strategies for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of Marine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是 2个重点关注封存场地环境状况监测及安全风

险评估的工程。欧盟于 2010年启动ECO2项目，对

二氧化碳海底地质封存进行环境风险评估，分析二

氧化碳海底地质封存泄漏的可能性及对海洋生态

环境造成的潜在影响。该项目提出了生态或生物

重要海洋区域（Ecologically or Biologically Signifi⁃
cant Marine Areas, EBSA）以分析研究区域的海洋

资源，评估具有丰富资源场地的环境价值，识别目

标储层的潜在泄漏特征，并估算发生泄漏时受影响

海床的范围[19]。STEMM-CCS项目由英国国家海洋

学中心牵头开展，该项目在北海中部进行了一项人

为二氧化碳释放实验，模拟封存过程中可能出现的

意外泄漏情况，旨在检测、表征并量化二氧化碳海

底地质封存的泄漏行为[20-21]。

3）跨境运输。北极光项目（Northern Light）是

全球第 1个允许跨境运输二氧化碳并实施海底地

质封存的项目。2021年 3月，挪威政府正式批准由

挪威国家石油公司、荷兰皇家壳牌集团和道达尔公

司开发北极光CCS项目，该项目是挪威开展的第 3
个二氧化碳离岸封存CCS项目。项目捕集的二氧

化碳经压缩后将跨境运送至位于北海的封存场

地[22]，注入并封存在北海海床以下 2600 m处。预

计从 2024年起，北极光项目每年能够处理和封存

150万 t二氧化碳，后期将达到500万 t[23]。
3.2 中国工程实践

近年来，中国在CCS的技术研发及工程实践方

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中

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绿色煤电有限公司、新奥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等都已着手开展 CCS项目研究和产业化[24]。其

中，华能上海石洞口第二电厂于 2009年建成投产，

是目前世界最大的燃烧后二氧化碳捕集示范工程。

中国神华CCS示范工程于 2011年 5月在鄂尔多斯

盆地北部启动试验，该工程是中国首个深部咸水层

地质封存项目，涵盖CCS全流程技术体系。为响应

国家“双碳”目标，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于

2021年 8月宣布在南海珠江口盆地开展恩平 15-1
油田群二氧化碳封存项目，该项目于 2023年 6月正

式投入使用，是恩平 15-1油田群开发的环保配套

项目，预计二氧化碳年封存量可达约 30万 t，累计

可封存二氧化碳约150万 t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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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国际公约及部分国家管理情况

4.1 已纳入国际公约管辖范畴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

中明确要求加快控制二氧化碳排放，加强二氧化碳

封存技术研究[25]。《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保护公约》

（OSPAR公约）修正案允许将二氧化碳注入海床以

下的地质结构。1972年《防止倾倒废物及其他物

质污染海洋的公约》（《伦敦公约》）及《〈伦敦公约〉

1996年议定书》（《96议定书》）是防止废物倾倒污

染海洋环境的国际专项公约，2006年 11月，《96议
定》书附件 1修订决议“将用于海底地质封存的二

氧化碳流列入了可考虑海洋倾倒的物质清单”，要

求必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时可考虑倾倒：（1）二氧

化碳只能被封存在海底地质构造中；（2）被考虑倾

倒物中包含绝对数量的二氧化碳，其中可含有原始

材料伴生的和捕集及封存过程中使用的其他物质；

（3）不得以处置为目的将其他物质掺入其中[26]。

中国是《伦敦公约》及其《96议定书》的双缔约国，

公约相关要求为中国二氧化碳海底地质封存提供

了管理方面的借鉴。

4.2 部分发达国家已建立专项制度

截至 2021年 7月，全球约有 83%的国家将CCS
纳入国家长期低碳排放和发展战略[27]。欧盟委员

会于 2008年 1月发布二氧化碳封存指令草案，对封

存选址、工程项目全流程操作（运行阶段—工程关

闭—关闭后阶段）提出要求[28]。英国发布《2008年
能源法案》对二氧化碳封存提出相关规定[29]。日本

于 2007年颁布《海洋污染与海灾防治法》，将二氧

化碳注入地下咸水层这一活动合法化，并对CCS活
动制订严格要求。澳大利亚修订了《2006年近海

石油和温室气体储存法案》以允许近海水域的CCS
活动[30]。发达国家主要从许可审批（以签发许可证

的形式严格管控地质封存选址及封存活动）、环境

影响评价、环境监测（监测封存场地在封存活动各

个阶段的环境状况），以及应急事故补救措施这 4
个方面制订 CCS的管理制度[31]。二氧化碳海底地

质封存属于CCS领域，可参考相关管理制度。

5 发展定位

5.1 国家顶层设计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二氧化碳地质封存，曾

赴东营市莱州湾胜利油田莱 113区块考察，了解二

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研发应用情况。目前

国内CCS发展思路和定位已明确，《国务院关于加

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

见》在推动能源体系绿色低碳转型方面已明确提出

“开展二氧化碳捕集、利用和封存试验示范”。《中共

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

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中要求“推进规模化

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研发、示范和产业化应用”，

加大“对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等项目的支持力度”，明

确了中国二氧化碳海底地质封存的发展战略地位。

此外，CCS相关技术标准和指南正在逐步建

立。2016年原环境保护部颁布实施《二氧化碳捕

集、利用与封存环境风险评估技术指南（试行）》，明

确了陆上 CCS项目的环境风险评估技术路线[32]。

2022年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发布了《二氧化碳捕集

利用与封存术语》（T/CSES 41—2021），用于规范

CCS技术相关的术语定义[33]。已发布的技术标准

与指南的适用范围多为陆上封存，国内关于二氧化

碳海底地质封存技术方面的指南或标准规范有待

进一步研究和确立。

5.2 地方发展规划

自“十四五”规划发布以来，部分省、自治区或

直辖市陆续发布的规划纲要及 2035远景目标、“双

碳”目标行动方案文件中明确要求探索推进二氧化

碳捕集与封存技术研究（表 1）。其中，浙江省率先

出台《浙江省碳达峰碳中和科技创新行动方案》，方

案中明确要求“在沿海地区开展二氧化碳源汇匹配

研究，进行二氧化碳离岸封存工程示范”。CCS及
二氧化碳海底地质封存技术对于沿海省份实现碳

中和目标可起到重要作用。

5.3 重点行业减排

CCS技术作为降碳减排的重要技术手段，能够

促进相关产业技术创新发展的同时履行减排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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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钢铁、水泥、交通等行业二氧化碳排放贡献率

较高，属于碳排放重点行业[34]。电力行业方面，煤

电产业结合CCS和生物质二氧化碳捕集与封存技

术（bioenergy with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BECCS）可实现累计贡献减排量的 25%~39%[35]。

钢铁行业对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贡献约为13%~
15%，CO2-EOR及二氧化碳强化采煤层气（CO2-en⁃
hanced coal bed methane recovery, CO2-ECBM）是

中国钢铁行业碳捕集技术发展的重要驱动力[8, 36]。

此外，石油领域由于其行业相关性，油气开发过程

中各个阶段的技术工作都与 CCS相契合[37]。海上

石油勘探开发及油气运输是推行二氧化碳海底地

质封存技术研究的重要切入口。为落实“双碳”战

略目标部署，将技术发展及重点工程建设与CCS相
结合至关重要。

表1 部分省、自治区或直辖市发布的涉及碳封存的相关文件及任务

地区

北京市

浙江省

河北省

广东省

河南省

海南省

内蒙古自治区

四川省

福建省

陕西省

时间

2022年10月

2021年6月

2021年5月

2021年4月

2021年4月

2021年3月

2021年2月

2021年2月

2021年1月

2021年1月

文件名称

《北京市碳达峰实施方案》

《浙江省碳达峰碳中和科技创新

行动方案》

《河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

标纲要》

《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

标纲要》

《河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

标纲要》

《海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

标纲要》

《内蒙古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

远景目标纲要》

《四川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

标纲要》

《福建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

标纲要》

《陕西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

标纲要》

重点任务

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科技创新专项行动，打造能源技

术迭代验证平台，围绕新能源利用、智慧能源互联网、新

能源汽车、智慧交通系统、氢能、储能、建筑零碳技术、碳

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森林增汇等重点领域开展技

术研发攻关，尽快实现关键技术突破和产业化示范应用

实施先进技术成果转化工程，其中包括CCUS技术转

化应用，在沿海地区开展二氧化碳源汇匹配研究，进行

二氧化碳离岸封存工程示范

围绕钢铁、火电、水泥、焦化等传统产业行业，实施重

大节能低碳技术改造示范工程，开展碳捕集利用与封存

重大项目示范，持续降低企业碳排放强度，打造一批碳

达峰碳中和示范园区

高水平建设广东碳捕集测试平台，积极推动碳捕集、

利用、封存技术的研究、测试及商业化应用

探索碳捕集利用和封存新技术新模式，提升碳汇规模

和质量。加强碳减排统计、核查、监管等基础能力建设

制定实施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支持有条件项目开展

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研究率先达到碳排放峰值

聚焦制约产业转型升级的重点领域，瞄准稀土、大规

模储能、石墨烯、氢能、碳捕集封存五大领域

促进气候投融资，实施碳资产提升行动，推动林草碳

汇开发和交易，开展生产过程碳减排、碳捕集利用和封

存试点，创新推广碳披露和碳标签

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支持开展碳普及、利用与封存

等技术研发及应用

加快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低碳调整，推进建筑、交通

和农业等重点领域低碳发展，持续增加森林碳汇。深化

低碳试点示范，扩大碳捕集与封存等重点减排技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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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挑战与对策

许多国家和地区已针对二氧化碳海底地质封

存出台法案，制订专项管理制度，对封存活动提出

明确要求，并开展大量工程实践研究工作。中国关

于二氧化碳海底地质封存活动的专项制度还有待

建立，工程实践的开展也处于起步阶段。推动中国

二氧化碳海底地质封存发展需立足中国国情和优

势，从顶层战略、行动方案和研发实践等不同层面

做好相关工作。

6.1 制定基于中国优势的发展路径

碳中和目标确立以来，中国二氧化碳海底地质

封存的发展战略逐渐清晰。中国近海沉积盆地封

存潜力较大，基于中国近岸排放源密集分布与潜力

较大的封存位置的高度匹配性，明确电力、钢铁、石

油等重点排放行业不同发展情景下的减排需求，根

据减排需求制定二氧化碳海底地质封存发展规划

和实施路径，协同推进二氧化碳海底地质封存技术

与重点行业创新技术耦合，逐步提高二氧化碳海底

地质封存的减排规模。

6.2 充分利用现有条件推动试点

二氧化碳海底封存的基建成本高、工期长，可

充分利用现有的油气勘探资料和设备，降低选址、

工程设计、设备投入等成本，提高实施效率。借鉴

国外已开展的二氧化碳海底地质封存工程实践情

况，尽快推动开展海上封存试点工作，识别和解决

实际运营中的技术难题，协同推动出台封存区域选

划、监测、环境影响评价、应急处置等配套技术和标

准体系。

6.3 制定专项政策和管理体系

海上工程的技术要求和实施难度较陆地更高，

目前没有实践证明海底地质结构储存二氧化碳的

稳定性和安全性。因此，在发展路径明确的前提

下，应尽快建立二氧化碳海底地质封存监管体系，

分析与现行政策和法律体制的兼容性，制定配套的

专项管理制度与保障措施。做好与国际公约中关

于二氧化碳海底地质封存管理要求的衔接，为主管

部门实施行业监管，推动国际履约提供政策基础。

6.4 推动纳入碳排放交易体系

二氧化碳捕集和运输过程的成本较高，预计到

2030年，二氧化碳捕集、运输及封存成本可达 90~
390元/t、0.7元/（t·km）及 40~50元/t[8]，二氧化碳捕

集能耗占减排成本的 70%[38]。目前中国已开展的

CCS项目大多为企业自主投入，辅以政府投资或补

贴，总体规模较小。国内也没有出台碳税等鼓励企

业实施的政策，距离打通融资渠道，通过技术的市

场化产业化运行实现规模效应还有一定距离。如

果考虑将二氧化碳海底地质封存相关行业（如海上

油气/天然气开采、海底管道运输等）纳入中国碳排

放交易市场，确定海洋领域碳排放配额，再加上有

效控制封存成本，这样长远部署能够大大提高实现

二氧化碳海底地质封存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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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potential and countermeasures of sub-seabed CO2

sequestration under the target of carb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ty in China

Abstract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the role of CO2 geological sub-seabed storage in the field of climate change is discussed, 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 trends of CO2 geological sub-seabed storage in China and abroad. Furthermore,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technology are proposed. From the aspects of geological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and coastal industrial
layout, China has the advantages of developing CO2 geological sub-seabed storage. A large number of foreign engineering
applications have proved the feasi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technology. In recent years, engineering practices have also been
launched in China. CO2 geological sub-seabed storage has been subject to the jurisdiction of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and some
developed countries have established special management systems. Combined with China's overall positioning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2 geological sub-seabed storage based on carbon peak and carbon neutrality goals, the possible challenges in
the future are elaborated an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re proposed.
KeywordsKeywords carbon dioxide; carbon neutrality; geological storage; sub-seabed geological formatio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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